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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对学校

食堂食
品及饮

用水安

全的监
督检查

全市学校食

堂抽查比例
不低于5%

株洲市市
场监督管

理局

食品安全

情况

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、从业人员健
康管理、原料控制、加工制作过程

、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、场所和设
备设施清洁维护、餐饮具清洗消毒

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执行食品安

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食品安全标
准等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
第三款第（三）、（四）项，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
理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、

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

等，确定监督管理的重点、方式
和频次，实施风险分级管理。

1次/

年

4-11

月

现场检

查

市市监局

颜佩
18173368339

株洲市教

育局

学校落实

主体责任
情况

食品安全校长（园长）负责制、食

品安全总监或食品安全管理员学校

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、自查制度、
食品经营相关人员培训考核制度等

制度落实情况。

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

规定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、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
理总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

生健康委员会令第45号

1次/

年

现场检

查

市教育局
晏子朝
18007330777

株洲市卫
健委

饮用水安
全、校园

食品安全
风险和营

养健康监

测

学校饮用水卫生安全情况、组织开

展校园食品安全风险和营养健康监

对学校提供营养指导，指导学校开
展食源性疾病预防和营养健康的知

识教育，依法开展相关疫情防控处
置工作；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事故医

疗救治和流行病学调查。

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

规定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、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

理总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
生健康委员会令第45号

1次/
年

现场检
查

市卫健委

李琼
18973362957

2

机动车

检验机

构监督
抽查

100%（被省
抽的机构除

外）

株洲市市
场监督管

理局

持续保持
资格许可

条件的抽
查

持续保持资格许可条件的抽查
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
第四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九条、

第二十条

1次/

年

4-11

月

现场检

查

市市监局
许辉英
13975301789



2

机动车
检验机

构监督
抽查

100%（被省

抽的机构除
外）

株洲市生

态环境局

检验机构

是否未经
检验直接

出具检验
数据和结

果

（1）伪造、变造原始数据、记

录，或者未按照标准等规定

采用原始数据、记录的；
（2）替换、调换应当被检验检测

的对象，进行检验检测并
出具检验检测数据或结果；

（3）存在检测软件造假或者留有

后台程序等不符合要求的
情况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法》、《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

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》

1次/

年
4-11

月

现场检

查

市生态环

境局
陈燕波
13787800207

株洲市公

安局

安检机构
检验监督

检查

安检机构检验监督检查

公安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生态环
境部、交通运输部2022年9月9日

发布的《关于深化机动车检验制
度改革优化服务工作的意见》

1次/

年

现场检

查

市公安局

交警支队
夏坚
180733088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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